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2018年车辆租赁招标需求

一、投标人资格：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且为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注册供应商（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隶属于同一集团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及独立经营网点只允许其中一家公司参与投标。不允许挂靠和转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截止开标时间止，未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指禁止参与政府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投标人。
3.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4.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供应商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承诺函； 

5.诚信承诺函（一旦材料作假举报查实，将取消中标资格并在三年内不得参加学校采购活动）；
二、商务条件要求

（一）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当能够提供大巴车、中巴车、商务车的租赁服务；

2.投标人应当用自有车辆提供租赁服务；

3.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及运输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对客运服务车辆管理的所有规定，凡属于学生活动租赁的车辆，应严格遵守深圳市对校巴管理的有关规定，营运车辆按规定购置保险，各类证照齐全，车况完好，整洁舒适；

4.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应当配备具有相应驾驶资质的驾驶员，驾驶员上岗证照齐全，身体健康，驾驶校巴的必须有校巴证。

（二）分项报价表（投标人请按此表格报价,此报价包含所有费用，但不含停车费和路桥费。）
	车型
	半日租(元)
	日租(元)
	超时
（元/小时）(元)
	超公里
（元/公里）

	小轿车
	1.8L大众帕萨特
或同档次
	
	
	
	

	商务车
	别克GL8

或同档次
	
	
	
	

	中巴
	丰田考斯特
或同档次
	
	
	
	

	大巴
	金龙、宇通或同档次
	
	
	
	

	备注
	1、以上小轿车、商务车、中巴车、大巴车报价均为人民币报价；

2、以上小轿车、商务车、中巴车、大巴车报价，用车以10小时为一天计价，5小时内为半日报价；日租价限250公里，半日租限120公里；超时或超里程服务，按表内对应项计费；

3、本项目为资格标，请投标人根据上述表格内容进行报价，招标人择优选用。


三、投标人须提供的资料：（以下资料均须加盖公章）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副本（含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截图），经营范围须有与所投项目相关的资质； 

2．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及代理人身份复印件，签合同时验原件；
3.投标人符合财政部和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诚信管理的要求，投标人或投标联合体各成员需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网（www.zfcg.sz.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网（ww.cgzx.sz.gov.cn）、深圳信用网（www.szcredit.org.cn）（深圳市外企业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等5官网的信用信息查询记录网络截图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深圳市外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完整打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承诺函：截止开标时间止，未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指禁止参与政府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的和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格式见附件）；

5.报价明细表；

6.售后承诺书；

7.非广东的投标供应商须提供能在广东省内提供售后服务的证明资料；

8.同类案例（请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9．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需要提前说明；
10．能够证明投标人实力和资质的其他资料；
说明：
1．以上1-6项为必需具备的基本资格，具备1-6项的必须有三家投标人（含三家）以上，才能进行后继招标工作，否则视作废标处理。

2．7-10为技术及商务打分相关项目，如果投标商有相关材料请尽量提供。
3.投标人请于招标公告发布后5日内将投标文件交到下列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3002号第二实验学校高中部综合楼11楼行政办公室，安老师（收），电话：22253138；13265782368。
承诺函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我公司参加贵校：                      (项目名称)投标,现对以下事项进行承诺:

1、截止开标时间止，我公司不属于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投标人，未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近三年内（截止开标时间止），我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3、近三年内（截止开标时间止），我公司无行贿犯罪记录； 

  4、我公司提供的本次招标的所有材料全部真实，一旦材料作假举报查实，将取消中标资格并在三年内不得参加贵校采购活动。
                         单位：
                             （公章）
                         日期：
